剑阁县2023年7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序号
	信访
来源
	投诉
地址
	投诉
类别
	投诉时间
	投诉
内容
	办理情况

	1
	环保举报平台网络
	开封镇庙垭村
	畜禽养殖
	2023.7.07
	反映：2023年7月7号，养殖场猪粪乱排放，已流至住家院内，影响到生活用水，牲畜;用水，以及影响到我的牲畜安全，到我道路沟渠以及养鱼池都是猪的粪便
	剑阁生态环境局会同开封镇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殖场为剑阁县贾式宏鑫生态养殖合作社养殖场，位于开封镇庙湾村，法人贾章木。养殖场办有营业执照，有环评备案手续，于2021年1月投产养殖，设计规模为年出栏生猪4800头。该场最近一批养殖的2320头生猪已于2023年6月30日全部销售出栏，现圈内无存栏。养殖场配套建有干湿分离机1台、污水处理设施1套、收集池1口、过滤池3口、暴晒池一口（容积约2000m³）。养殖场在庙湾村老一组有830亩流转土地作为粪污消纳。现场核实，在群众反映的村道路上、路边沟渠中，在路边群众围建的小鱼池均发现有粪污流过痕迹，反映的情况属实。核实原因是养殖场近期在将预处理后的粪水还田利用时，由于还田管道破损，加之操作人员的疏忽，致使还田土地严重饱和，土地不能完全吸收而渗漏于周边公路、雨水沟渠及鱼池中。处理：1、立即将饱和地块中粪水引流至旁边干涸地块，并及时对利用地块进行翻耕、覆盖；2、立即对污染公路、附近沟渠及其他污染痕迹进行彻底清理、并用生石灰进行消杀；3立即对李燕飞家自建的小鱼池用清水进行水体置换。4、要求乡环保办加强管理，督促养殖场限期完成整改。7月11日后督查：1、已完成对还田土地全面翻耕、覆盖和周边环境的清理和消杀；2、李燕飞家鱼池水已完成置换。现场再次要求养殖场必须加强污染治理、还田利用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现象。
7月11日，执法人员已将上述处理情况电话告知信访群众。

	2
	环保举报平台网络
	开封镇庙垭村
	畜禽养殖
	2023.7.07
	反映：养殖场废水排放，污染环境，要求处理。
	剑阁生态环境局会同开封镇进行了现场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殖场为剑阁县贾式宏鑫生态养殖合作社养殖场，位于开封镇庙湾村，法人贾章木。养殖场办有营业执照，有环评备案手续，于2021年1月投产养殖，设计规模为年出栏生猪4800头。该场最近一批养殖的2320头生猪已于2023年6月30日全部销售出栏，现圈内无存栏。养殖场配套建有干湿分离机1台、污水处理设施1套、收集池1口、过滤池3口、暴晒池一口（容积约2000m³）。养殖场在庙湾村老一组有830亩流转土地作为粪污消纳。现场核实，在群众反映的村道路上、路边沟渠中，在路边群众围建的小鱼池均发现有粪污流过痕迹，反映的情况属实。核实原因是养殖场近期在将预处理后的粪水还田利用时，由于还田管道破损，加之操作人员的疏忽，致使还田土地严重饱和，土地不能完全吸收而渗漏于周边公路、雨水沟渠及鱼池中。处理：1、立即将饱和地块中粪水引流至旁边干涸地块，并及时对利用地块进行翻耕、覆盖；2、立即对污染公路、附近沟渠及其他污染痕迹进行彻底清理、并用生石灰进行消杀；3立即对李燕飞家自建的小鱼池用清水进行水体置换。4、要求乡环保办加强管理，督促养殖场限期完成整改。7月11日后督查：1、已完成对还田土地全面翻耕、覆盖和周边环境的清理和消杀；2、李燕飞家鱼池水已完成置换。现场再次要求养殖场必须加强污染治理、还田利用设施的管理维护，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现象。
7月11日，执法人员已将上述处理情况电话告知信访群众。

	3
	12345电话 
	开封镇白云村
	畜禽养殖
	2023.7.07
	反映：反映开封白云村养殖场将养殖废水排放在河沟内，严重污染环境，影响周边群众生活，要求及时处理。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核实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殖场为剑阁县梓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场，位于开封镇白云村三组，法人张清友，设计规模为年出栏生猪4800头，自2021年1月建成投产。该场最近养殖的生猪已于6月10日全部销售出栏，现圈内无存栏。养殖场配套建设有酵解风屏处理设施、建有收集池、过滤池、暴晒池。经核实，7月9日上午，白云村村民杨彦国在将养殖场预处理后粪污用于自家土地还田利用过程中，由于操作不规范，且疏于管理，致使还田地块严重饱和，粪水渗漏于下方地块、沟渠。未流入河道（距离河道约500米），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处理意见：1、立即对过度还田的土地进行翻耕、覆盖。2、对已渗漏地块、沟渠进行彻底清理、消杀；3、及时对暴晒池内暂存废水进行还田消纳处置或转移部分废水至应急池暂存，消除外溢风险。
7月11日14:20分，执法人员已电话联系信访群众，将核实及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4
	12345电话
	武连镇武侯村 
	畜禽养殖
	2023.7.17
	反映:武连镇武侯社区养猪场,养殖污水流进社区饮用水水源中，导致饮用水水源污染，要求相关部门查处。
	7月1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会同县农业农村局、武连镇政府现场核实，经查，群众所反映的养殖场为武连镇德青农业有限公司养殖场，位于武连镇计划村3组，企业法人阙开德，建成时间2020年12月，企业生产规模年出栏生猪4800头，办有营业执照，有环评备案手续，养殖场周围无居民聚集区、无敏感区。现场核查，未发现养殖废水直排现象，但养殖场粪污暂存池至河道的林地、自然沟渠有明显养殖粪水渗漏痕迹，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处理情况：1、立即对疑似养殖废水溢流痕迹进行彻底清理、消杀； 2、对河道涉及区域现场采集水样送监测站检测；3、对河道漂浮物进行彻底清理。4、要求武连镇政府督促落实整改。2023年7月20日10时，执法人员已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将以上情况进行了告知。

	5
	环保举报平台微信
	汉阳镇陡嘴村
	交通扬尘噪音
	2023.7.17
	反映：汉阳镇陡嘴村处绵广复线高速公路道路施工、物料运输，致使噪音、杨尘严重扰民，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办法转县交通运输局进行处理，经核实，所反映的噪音、扬尘是国家京昆高速绵广复线建设项目在汉阳镇陡嘴村普子岭隧道建设过程中，建设施工单位为施工物料运输而建设的施工便道，便道从您家附近经过，运输车辆过往，产生噪音、扬尘，对周边群众有一定影响，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针对该问题，前期项目指挥部、汉阳镇政府已与您们一起进行了协商处理： 1、已在信访群众家房屋处设置2.2米高的隔音屏障，尽量减少车辆过往造成的噪音污染；2、已在沿途安装了喷淋降尘装置，有效降低扬尘污染。3、在施工期间，对涉及群众给予适当经济补偿费。 7月20日下午，施工单位已按前期协商意见将二季度因车辆过往导致的扬尘、噪声补偿费用进行兑现。同时承诺，因近期天气炎热，项目建设单位承诺，从即日起加强洒水车洒水降尘频次，确保每天不少于4次。 
2023年7月20日15点07分，县交通运输局已将上述情况进行了电话告知。

	6
	12345电话
	元山镇粮丰村
	畜禽养殖
	2023.7.25
	反映：元山镇粮丰村养殖场臭味大，苍蝇大量聚集，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元山镇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殖场为剑阁县樵翁畜禽养殖家庭农场，位于元山镇粮丰村，养殖场有环评备案及用地备案手续，有干湿分离设施，建有化粪池、暴晒池、收集池等，粪污处理方式为下沉式发酵处理，粪水经预处理后于收集池内暂存，并及时通过管道进行还田利用，现场未发现渗漏及污水外排现象。但由于养殖场养殖数量较大，加之最近气温升高，天旱少雨，养殖场及附近区域有一定异味，同时伴有苍蝇滋生，对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反映情况属实。处理意见：1、养殖场必须确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粪污及时还田利用不外排；2、加强圈舍粪污清理、合理使用除臭剂、更改圈舍排风方向，最大限度的减少臭味；3、定期对场内、外进行消杀，组织群防群治，减少苍蝇危害。
处理过程已邀请信访群众现场参与，对处理表示满意。

	7
	12345电话
	普安镇田家社区
	畜禽养殖
	2023.7.26
	反映：普安镇田家社区私人养殖场环境卫生差，臭味刺鼻，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普安镇处理，经查，群众所反映的田家社区私人养殖场为原田家乡共和村三组耀城家庭农场，法人梁超。该养殖场现存栏生猪2400头，养殖场办有营业执照，有环保备案手续，养殖场进行了干湿分离，建有储粪塔、3格化粪池、沼气池，建有水帘除臭设备。现场走访核实，前几天因养殖场水帘除臭设备的两个喷头损坏，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加之近期持续高温，现场确实臭味较大，反映情况属实。养殖场业主已于7月25日从绵阳购回配件，并与26日进行了更换，重新启动了水帘除臭设备，臭味现象得到有效缓解。处理：1、要求养殖场全天候启用水帘除臭设备，降低臭味影响；2、加强养殖场内外消杀，防止苍蝇滋生；3、待本槽生猪出栏后对养殖场除臭设备进行维修、升级，升级完成、待畜牧部门验收后才能再次填槽。
7月27日14:05分，镇分管领导到群众家进行了回访，将核实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8
	12345电话
	下寺镇雷鸣社区
	畜禽养殖
	2023.7.27
	反映：下寺雷鸣社区养殖场异味较大，影响周边群众生活，要求及时处理。
	按网格化管理要求转下寺镇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殖场为下寺雷鸣社区岳生武养殖场，养殖场采用自繁自养模式，现有母猪一头，小猪20头，属于大户养殖。养殖场建有沼气池，有粪污收集沉淀池，近期因粪污清理转运不及时，加之持续高温，现场确实有一定臭味，群众反映情况属实。处理：1、要求养殖场每日清理粪污，即清即运，及时还田利用，最大限度的降低臭味；2、加强养殖场内外消杀，防止苍蝇滋生。因养殖场距周边居民较近，不适宜进行养殖，经镇环保办再三协调、沟通，养殖户承诺待本槽生猪出栏后将不再养殖。
7月28日15:05分，镇分管领导电话联系信访群众，将核实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